
據資料顯示，2015/16年度本港經成
功調解而結案的個案達134宗。參與調
解的部門和機構數目陸續增加，至
2016年7月共有21個。
每宗個案的平均處理時間約為19
天，逾80%的個案都能夠在一個月內
完成。
以投訴個案性質而言，大部分成功

調解的個案是有關部門延誤或沒有採
取行動，其次是出錯、意見或決定錯
誤，以及沒有回應投訴。
在成功調解結案後，申訴專員公署

會向參與雙方發出問卷詢問他們對調
解過程的意見，幾乎所有回覆者都對
迅速解決糾紛及公署調解員的工作表
示讚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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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客觀 情感支援離異子女
在香港，每5對新人結婚，就有約2對夫婦

離婚。在現今這個年代，離婚、再婚也算不上
是什麼新鮮事，有人認為成因是現今社會大推
個人主義，合則來不合則去，亦有人認為是因
為現今思想較以前開放，大眾對離婚人士不會
存有偏見。
不管造成離婚率攀升的原因是什麼，離婚很
多時候不僅僅是兩人決定結束夫婦關係，當中
亦包括很多要處理的問題，例如子女的撫養
權、經濟安排等。家事調解是一個理性和平的
處理手法，目標是減低夫婦離異所帶來的傷害
及衝擊，盡量達成雙方共識。
當婚姻關係結束，首先提到的都是較現實的

問題。經濟方面的，贍養費、聯名戶口、聯名
物業等。在香港，根據有關法例規定，婚姻一
方忽略供養另一方或家庭子女或於分居令生效
期間、贍養協議生效期間甚至離婚後的某段特
定期間內，另一方及/或家庭子女的生活無法
維持過往水平時，婚姻一方都有可能會被要求
向另一方及/或家庭子女支付贍養費。

離婚「講錢傷感情」影響孩子婚姻觀
簡單來說，只要其中一方在婚後主要照顧家
庭或個人收入過低，也可以申請要求另一方支
付贍養費。「講錢傷感情」，調解目的就是透
過第三者，以和平理性的方式，協助離異夫婦

在這方面達成共識，避把問題搬上法庭。
除了錢，另一大問題就是子女的生活。不少

夫婦因為考慮到子女而決定不離婚，但是不快
樂的家庭生活不僅對子女成長造成傷害，亦令
家長不開心。
因此，家長及社會要認真處理這個問題。家
庭環境及教育對青少年成長和價值觀的形成有
很大的影響，父母離異可能會影響子女的婚姻
及愛情觀。單親家庭對年紀較小的子女影響尤
其大，誤以為父母拋棄自己，缺乏家庭教育甚
至可能使子女誤入歧途。
在離婚階段，無論雙方想爭取撫養權與否，

對子女的傷害亦是無可避免。很多時候父母甚

至會意外地忽略了子女的感受。家事調解服務
在這時作為一個第三者，便能夠提供指引給父
母如何解決這問題及照顧子女的感受，提供的
除了是中立的角度及理性的溝通平台，亦有專
業知識及情感支援。
家事調解的出現無疑是社會制度完善的副產

品，不同的部門機構為社會上不同的現象提供
相應的服務，但同時反映了社會不同的問題：
隨着年代改變，人們享有更多的自由及權利，
但同時，這又會否造成濫用的問題出現呢？又
會否加劇了人們做事不顧後果的情況呢？這問
題，確是值得我們深思。

■陳潔珊 通識科5**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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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人 成 長 與 人 際 關 係 -
在通識科「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單元中，青少年學習掌握在日常生

活中化解衝突的簡單技巧，以增進人際關係和社交活動。本文將集中於

調解服務作探討，在不同層面（政府、社會、家庭）反思人際間的衝突

造成的影響，並剖析調解作為處理衝突的策略及其有效程度，希望有助

提升與人溝通及和睦相處的技巧，並鼓勵大家以積極的態度面對衝突，

能於「避免及化解衝突」

與「維護個人誠信及信

念」之間取得平衡。

■鍾璧蔚

中學通識科教師、

香港通識教育協會理事、

教大通識教育科在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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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人際交往中，當一方意識到自己的需
要或利益受威脅而雙方都認知這些負面感
覺，衝突便形成。
引起衝突的原因包括：利益對立、理解

分歧、意識形態不一等。
衝突處理得宜，可突顯並解決問題，達

至雙贏局面，增進彼此了解；但若衝突處
理不當，可破壞努力建立的人際關係。

b.面對衝突時，會根據個人目標及彼此關
係對自己的重要性而選擇談判策略，而調
解便是一種屬於尋求協作式的溝通方式。
衝突雙方僵持時，透過尋求共同信任，且

公正、中立的第三者介入，更能有效找出
解決辦法。這比起用競爭式、妥協式和遷
就式的溝通方式更能滿足雙方利益，從而
達到共識。因此，可藉由調解這溝通方式
使雙方更容易達到共識，從而化解衝突。
調解的好處：
目的是要達成和解。和解過程不一定要

確切反映當事各方的法律地位，而是要得
出一個各方都可以接受的解決方法。
有更大的自決權。與訴訟或仲裁比較，

當事各方對其中的程序（包括選擇審裁機
構）的自決權會按所用的程序而不同。
挑選最適合的解決辦法。調解員這中介

角色發揮着催化作用，提供支援及實際方
法，幫助當事各方討論引起爭議的地方、
探討各方的需要和利益，從而找出所有可
行方案，並從中挑選最適合的解決辦法。
例子：家事調解
雙方達成的和解或協議不僅顧及各方的

需要，更要照顧其子女所需，並確立當事
人作為家長的身份並沒有改變。
調解方法可避免對辯式訴訟制度所產生

的緊張和衝突局面，換言之便不用在法庭
上爭辯，在平和、有建設性和保密的情況
下進行的。這對家庭爭議的當事人來說，
是十分重要的考慮因素。

參 考 答 案

參與機構增 過程感滿意

模 擬 試 題

香港早於2009年推行民事司法改革，民事案件必
須先經過調解，若未能解決，才能告上法庭。若違反
此程序，即使勝訴，也要付額外費用，調解因而漸漸
興起。調解雖沒有法庭的權力，但達成的協議如同合
約，對雙方均有約束力，任何一方不遵守，也可告上
法庭，控告對方違約。
除了考試及格，調評會也要求3年全職工作經驗才

可得到認證。截至2017年1月9日，調評會有11個團
體成員及2,072名認可調解員在其調解員名冊上。

資料A：香港調解簡介

想 一 想 a. 根據資料，總結形成衝突的
因素和影響。 （4分）

b. 參考資料及就你所知，藉調解這溝通方式怎樣能化
解衝突？這又有什麼好處？ （6分）

調解雙贏調解雙贏 衝突皆輸衝突皆輸

註冊社工及家事調解員：
離婚除了是夫婦間的事，亦很可能
牽涉孩子的成長和身心健康。很多離異
父母在不經意下，將孩子的生活小節變
成他們衝突的導火線，令子女頓成「夾
心人」，在父母兩人間左右為難。孩子
或因此覺得引起父母衝突而感到自責，
影響成長。
離異父母應該以子女利益為依歸，
盡量學習在婚姻問題中和另一方保持理
性溝通，並以「夥伴關係」合作照顧和
教育子女。
調解專責小組：
2016年5月，律政司曾主辦「2016

年調解周」。當中以「調解為先 與時
並進」為主題，舉辦一連串活動，包括
研討會、嘉年華及為不同界別而設的調
解講座，以進一步推動香港調解服務的
健康發展，推廣在教育、醫療、商業、
社區和知識產權等不同界別多加使用調
解服務。
調解仲裁中心主席：
調解的費用遠較上法庭低，一宗案
件上區域法院，單方的訟費約2萬元至
3萬元，一堂訴訟雙方4萬元至6萬
元，很少一堂官司就可了結，因此法律
解決爭議的費用，其實相當高昂。
而調解員的收費，由每小時一千
元，到三四千元不等，一天收費約一萬
元，一般由上午9時至下午6時。若爭

議中的金額不是太大，告上法庭便不划
算。
消費者委員會：
消委會提議，由政府出資成立「消
費爭議解決中心」，為市民免費提供處
理20萬元以下消費糾紛調解、仲裁服
務。現行法律架構下，消費者若想就消
費糾紛追討，可透過小額錢債審裁處申
索，爭議金額超過5萬元的個案就由區
域法院處理，但往往需時一年才有結
果，而且未必追討成功。
面對漫長訴訟、高昂律師費，消費
者往往無奈「打退堂鼓」。因此，消委
會根據過去處理投訴經驗認為，涉及美
容、電子產品、裝修、零售爭議最適合
透過調解與仲裁方式處理。
律政司亦表示，一直鼓勵和支持以

仲裁或調解來解決爭議，故將與各政府
政策局及消委會交換意見，希望本港在
處理消費爭議事務上有正面發展。

免子女「夾心」較官司划算
多 角 度 觀 點

《調解條例》（第六百二十章）在2012年6月制
定，並於2013年1月1日起實施。《條例》在不妨礙
調解程序靈活性的前提下，為在香港進行調解訂立規
管框架。該條例旨在提倡、鼓勵和促進以調解方式解
決爭議，以及使調解通訊得以保密。該條例亦界定調
解的涵義，以及調解員和調解通訊的涵義。

資料B：《調解條例》

資料C：5種常見溝通方式
重視個人目標 兩者兼顧 不重視個人目標

重視人際關係 協作式 妥協式 遷就式

不重視人際關係 競爭式 妥協式 逃避式

協作式：合作找出能滿足雙方利益的解決辦法。
競爭式：只顧個人目標，藉爭論壓倒他人以爭勝，或以權力迫使對

方接受。
妥協式：各讓一步，以達成共識。
遷就式：傾向於順從他人，放棄自己的目標。
逃避式：採取退縮或中立的態度，不表達任何立場或意見。

■■律政司司長袁國律政司司長袁國
強於調解招待會上強於調解招待會上
致辭致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消委會建議成立消委會建議成立「「消費爭議解決中消費爭議解決中
心心」，」，以調解解決小額紛爭以調解解決小額紛爭。。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